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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标准等同采用 信息处理 文本和办公系统 办公文件体系结构 和交

换格式 第 部分 几何图形内容体系结构

通过制定这项国家标准 使信息处理文本和办公系统的文件便于交换

本标准与 的区别如下

正文和附录中引用其他标准时 用我国的标准编号代替相应的国际标准编号 其对应关系是

代替

代替

代替

代替

代替

代替

对 引用标准 一章的内容按其他各章具体用到的标准情况作了适当改变 即增加了 条中

用到的 删去了本标准未用到的 而且已经合并到 中的 补篇

在国际标准的 条中规定 缺损属性参数的某些参数含有一些子参数值 子参数用更

小号的字往后错开排列 标准中的许多表格就是按这一规定排列的 在本标准中 将 子参数用更小号

的字往后错开排列 改为 子参数往后错开排列 而且对有关表格也如此进行了处理 这样既便于排版

也不会引起误解

在 信息处理 文本和办公系统 办公文件体系结构 和交换格式 总标题下

目前包括以下八个部分

第一部分 即 引言和导则

第二部分 即 文件结构

第四部分 即 文件轮廓

第五部分 即 办公文件交换格式

第六部分 即 字符内容本系结构

第七部分 即 光栅图形内容体系结构

第八部分 即 几何图形内容体系结构

第十部分 即 形式规范

本标准的附录 是标准的附录

本标准的附录 附录 和附录 都是提示的附录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提出

本标准由电子工业部标准化研究所归口

本标准由电子工业部标准化研究所负责起草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郑洪仁 朱望规 黄家英



前 言

国际标准化组织 是由各个国家标准化机构 的成员体 联合组成的一个世界性组织 该

组织通过其各个技术委员会进行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凡是对于已设有技术委员会的某一专业感兴趣

的每一个成员体 都有权参加该技术委员会 与 有联系的官方和非官方国际组织也可参与国际标

准的制定工作 与国际电工委员会 在电子技术标准化的所有方面都进行密切合作

各个技术委员会提出的国际标准草案 须先分发给各成员体表决通过后 再由 理事会批准为

国际标准 根据 工作导则 国际标准至少需要投票成员体的 赞成

国际标准 是由 信息处理系统 技术委员会制定的

目前 由七个部分组成

第 部分 引言和总则

第 部分 文件结构

第 部分 文件轮廓

第 部分 办公文件交换格式

第 部分 字符内容体系结构

第 部分 光栅图形内容体系结构

第 部分 几何图形内容体系结构

注 目前没有第 部分

本国际标准可增补新的部分

本国际标准是与下述标准并行制定的

办公文件体系结构

用于信息通信服务的文件交换协议

系列 开放文件体系结构 和交换格式

本部分包含四个附录

附录 提示的附录 客体标识符汇集

附录 提示的附录 在文件应用轮廓中开发几何图形内容体系结构级的建议

附录 提示的附录 几何图形中的字符原语与根据 中规定的字符内容体系结构

构成的基本成分内容之间的主要区别

附录 标准的附录 用的几何图形内容特定属性的 表示


